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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1〕35号），激发高校学生创新创业热情，更好地整合纺织类高校创业服务机构、创业园区、创投基金、创业导师等资源，搭建纺织类高校大学生创业项目交流、资源对接、项目孵化等平台。经研究，决定举办第十届中国纺织类高校大学生创意创新创业大赛学校选拔赛。

一、组织机构
（一）主办单位：中国纺织服装教育学会、上海管理教育学会
（二）承办单位：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三）学校选拔赛组织单位：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纺织服装学院

二、参赛要求
（一）参赛对象
学校全日制在读本专科生和研究生或毕业未满5年的毕业生（2021年6月之后毕业），参赛人员须以团队形式报名参赛。
（二）组队要求
一个项目的参赛团队主要成员人数（含项目负责人）不得少于5人，不得多于8人，可以跨学校组队参赛，提倡参赛队伍合理分工，学科交叉，优势结合。每个团队需明确项目负责人，以项目负责人所在学校为该团队报名学校。
（三）指导教师
每支团队均需要确定指导教师，指导教师可以是高校教师，也可以是企业导师，总人数不能超过3人。每名指导教师（含第二、第三指导老师）指导的参赛团队数量不能超过2个。

三、大赛内容
（一）参赛范围
面对社会、经济、科技、生态、服务等各领域的研究和创新，以创意创新创业项目的形式展现出来。
（二）参赛组别
分为创意创新组和创业组两个类别。
1．创意创新组：参赛项目具有较好创新理念、创意设计或创业意向以及较为成型的产品原型或服务模式，在大赛报名前尚未完成工商登记注册。参赛申报人须为团队负责人，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可为本专科生、研究生，不含在职生)。根据项目创新创意、可行性和发展空间等，以项目申报书、商业计划书及支撑材料、现场答辩等作为参赛项目的主要评价内容。
2．创业组：参赛项目工商等各类登记注册未满3年（2023年9月1日后注册），在商业运营和发展方面有实效性和可持续性。参赛申报人须为初创企业法定代表人且为企业自然人大股东，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可为本专科生、研究生，不含在职生)或毕业5年以内的学生（不含在职生）。学校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可以参加创业组，允许将拥有科研成果的教师股权与学生所持股权合并计算，合并计算的股权不得少于51%（学生占股不得少于26%）。根据项目发展空间、商业模式、经营状况等，以项目申报书、商业计划书及支撑材料、现场答辩等作为参赛项目的主要评价内容。

四、赛程安排
大赛分预赛、复赛和决赛三个阶段进行。
（一）预赛（学校选拔赛）
由学校组织，参赛队伍需提交完整的项目申报书（见附件1）、商业计划书及相关支撑材料、项目申报汇总表(见附件2)。各学院将项目申报汇总表以及上述材料统一压缩打包于9月13日12：00前提交至邮箱yanlanlan@sues.edu.cn（注：项目组材料文件夹命名为“项目名称-项目负责人姓名-创新创意组/创业组”）。学校将评比产生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若干名，并择优推报不超过10支参赛项目团队进入复赛。

（二）复赛
复赛时间为2026年10月下旬。复赛由大赛组委会统一组织，采取资料评审形式进行，由专家评审委员会组织专家评审，选出若干优秀项目进入决赛。

（三）决赛
决赛时间为2026年11月（具体安排另行通知）。决赛采用“5+3”现场答辩模式，具体为每个参赛项目 PPT 汇报展示5分钟，专家提问3分钟。由主办单位邀请学术界、企业界、管理咨询界人士组成专家评审组，负责本次大赛决赛作品的评审。采用百分制，评审组现场打分，以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后的平均分作为最终成绩，根据成绩确定排名，评选出各等级奖。

五、奖项设置
决赛设置等级奖，分别为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具体各等级奖项数根据实际参赛情况而定。

对获奖项目保留十天的质疑投诉期。若收到投诉，经调查，如确认该项目存在抄袭、商业推广等资格不符的情况，则取消该项目的奖励，并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通报批评、取消项目所在学校下届大赛的参赛资格等处理措施。

六、学校选拔赛联系方式
联系人：闫老师
电话：021-67791295
电子邮箱：yanlanlan@sues.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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